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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师函〔2022〕13号

关于做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更新
工作的通知

各县级市（区）教育局（教体文旅委）、各直属（代管）学校（单位）：
根据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数据更新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教办师函〔2022〕5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全面做好我市各级各类教师数据更新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做好数据更新
1. 学校范围。全市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、工读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电化教育馆、教师发展中心等教育机构（以下简称中小学校）。
2. 教师范围。学校在编教职工和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的教师岗位、其他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教职工，离退休教职工信息不采集。
3. 信息范围。“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（江苏）”内的各信息项。今年起，中小学校新增是否为乡村教师免费师范生、课后服务、教育教学之外工作的相关信息项。
4. 时间节点。各地区要确保在3月28日前，完成系统内教师信息的全面更新、审核工作，对更新不及时单位适时进行约谈。各直属（代管）学校（单位）要在3月25日前，完成系统内教师信息的全面更新和提交工作。
二、加强管理应用
1. 加强管理。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是教师工作决策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依据，各地各单位要加强日常管理，定期更新数据，每年3月15日前完成上一年度教师信息全面更新工作，9月15日前完成本年度上半年教师信息全面更新工作。
2. 加强应用。根据教育部部署，教师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将作为各省、市教师工作的唯一数据来源。更新后，省教学名师、省“333工程”、省双创计划和市级相关涉及申报指标分配的项目，将依据系统内的教师数按比例分配。
三、强化工作保障
各地区、各单位要加强对教师管理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并安排专人负责系统日常维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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